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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體育室規章 

(一)中原大學體育課程實施規程 

一、體育課程相關修業年限及學分規定： 

(一)大學部： 

    1.學則第 19 條：體育為一至三年級之必修科目，每週授課二小時，不

計學分，未修足者不得畢業。重修或補修體育，每學期以加修一門為限。 

    2.學則第 22 條：學生重複修習科目名稱相同之課程，其重複之學分不

列入畢業學分之計算。 

    3.學則第 23 條：體育科目內容經開課單位認定為有先後次序者，不得

顛倒修習。 

(二)體育通識：大學部學生皆可選修，每門課兩學分，依天、人、物、我類

別，可列屬通識學分計算。 

二、課程規劃： 

(一)一年級體育課教學目的與教學內容： 

培養學生基礎體能，發展身體機能，提高適應能力，且具有基礎游泳能

力，並以各項運動介紹和體育常識的傳授為輔。 

(二)二、三年級專項體育分組教學目的與教學內容： 

分級授課，初級課程著重專項基本運動技能的培養與訓練，建立良好的

健康體能及培養運動的樂趣。進階課程則以熟練專項技術，培養比賽能

力，並養成終生運動的習慣。 

(三)體育通識課程教學目的與教學內容： 

體育室為配合學校天、人、物、我通識課程的設計，並延續拓展必修體

育的課程內涵與教學目標。 

三、各年級體育測驗項目表 

年級 測驗項目 

一年級男生(上學期) 200m、1600m、籃球 

一年級男生(下學期) 100m、1600m、排球 

一年級女生(上學期) 200m、800m、籃球 

一年級女生(下學期) 100m、800m、排球 

體育專項分組(男) 1,600m、選修專項二項 

體育專項分組(女) 800m、選修專項二項 

四、體育開課項目： 

(一)大一體育課程內容：排球、籃球、越野、短跑、跳遠、重量訓練、視聽、

游泳…等項。 

(二)專項體育開課班別：氣排球、排球、籃球、高爾夫球、桌球、羽球、網

球、壘球、游泳、有氧舞蹈、爵士舞、國術、保齡球、體適能、飛盤…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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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體育通識：運動經絡按摩、行為控制學、運動與營養、運動與健康。 

 (四)體育特別班：肢礙組、體控組、內礙組(含心肌)共三項。參加體育特別

班肢礙組、內礙組(含心肌)需檢具醫生證明，但外觀可直接判定者可免

之，選修體重控制組者 BMI 值(體重/身高平方＝kg/m2)需小於 16 或大於

34 方可選修。 

 

(二)大一新生注意事項 

一、體育室組織架構  

   

體育室 

教學組- 負責體育教學研究  (分機：1611) 

活動組- 負責全校體育活動  (分機：1621) 

營運組- 場地器材管理與維護(分機：1632) 

行政組- 運動證辦理        (分機：1602) 

 

二、體育設施簡介 

◎田徑場(400m) 

◎體育館：1.主館：排球場、籃球場及羽球場、2.體適能中心、3.韻律教室、

4.柔道教室、5.桌球教室、6.視聽教室 

◎副館(綜合型球場) 

◎游泳池(50m 教學池) 

◎室外籃球場(六面)  

◎室外排球場(五面) 

◎網球場(四面) 

◎溜冰場 

◎簡易棒壘球場 

三、教學組訊息 

(一) 本校體育課程出席含出席該學期之運動會等授課項目，並納入出席成績

內，其大隊接力實作練習與講座課程由授課老師依據受課規劃安排於課

堂內。 

(二) 相關修課規定請參酌中原大學體育課程實施辦法、運動會競賽規程與大

一新生注意事項。 

(三) 為鼓勵學生積極參與運動賽事，其出賽本校運動會之大隊接力並完賽

者，另加學期總成績百分之十作為鼓勵。 

(四) 本課程請著運動鞋、運動服裝上課。 

四、埸館借用申請辦法及使用規範 

(一)場地借用方法 

1. 可借用時間以學期為分界，辦理全國性活動可預借一年內之場地。 

        2. 場地借用採抽籤制。 



3 

 

        3. 以抽籤方式決定登記場地先後順序。 

 4. 因逾時未參予抽籤單位，於抽籤會場外登記先後順序，待抽籤程序

完畢後，營運組再以電話聯絡逕行登記。 

 (二)收費標準：依本校公告之場地收費標準 

 (三)辦理活動二週前，請至體育室營運組再次確認，並於一週前完成借用

手續。 

 (四)運動場館使用規範 

1. 各場館以教學優先，代表隊訓練為次。 

2. 各場館上課期間學生不得任意入內使用。 

3. 副館僅供教學、校隊訓練及教職員工使用。(一律不外借)。 

4. 開放時間及使用辦法可參閱各場館公告欄。 

5. 學生使用游泳池及體適能中心必須依管理辦法辦理運動證。 

6. 田徑場：若非進行比賽不得使用 1、2 跑道。 

7. 使用場地請依規定提出申請，辦理登記手續，以免紛爭。 

8. 運動場館除活動申請或分配使用外，不得佔場使用。 

五、中原大學運動代表隊 

☆田徑隊 男、女 

☆游泳隊 男、女 

☆籃球隊 男、女 

☆排球隊 男、女 

☆桌球隊 男、女 

☆羽球隊 男、女 

☆射箭隊 男、女 

☆網球隊 男、女 

☆跆拳道 男、女 

☆高爾夫 男、女 

☆棒球隊 男 

☆保齡球 男、女 

☆健 美 男 

 

六、校內各項球類競賽活動與運動會 

(一)上下學期各舉辦一次全校運動會： 

1. 上學期：以系為單位，競賽以 4,000m 大隊接力及游泳比賽為主。 

2. 下學期：以班為單位，競賽以 4,000m 大隊接力及田徑比賽為主。 

註：4,000m 大隊接力為本校傳統運動項目，依規定各班均需報名參加，

未完賽隊伍援例中原大學體育類別課程特別辦法處理。 

(二)舉辦全校各項球類運動競賽，上學期為新生盃，下學期為校長盃系際

賽，由運動代表隊協助辦理。 

七、運動證申請辦法 

(一)運動證為游泳池、體適能中心及網球中心、桌球中心四證合一之證件，

(大一至大三學生)於每學期連同註冊費繳交 600 元體育設施使用維護

費，即可於開放時間內使用所有體育設施。(大四、大五以及直升本校

研究所者，可免費使用體育設施) 

(二)辦理方式：於每學期註冊時繳交費用後，由系統開放學生證使用權限。 

(三)體檢表須知：(大一學生體檢資料未出來前可先辦證) 

一、二、三年級：本校大一新生體檢表/自行前往衛生單位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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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以上同學：本校大三學生體檢表/自行前往衛生單位體檢 

碩/博士班一、二年級學生：本校碩/博一新生體檢表/自行前往衛生單

位體檢 

碩/博班三年級以上學生：一年內體檢表，可自行前往衛生單位體檢 

※若無法使用或不用本校體檢表者：請繳交一年內公私立醫院          

或衛生所之體檢表，申請體適能中心要有心電圖檢查或心臟          

聽診的項目。 

(四)經發現盜用證件或違規事件將當場沒收證件或取消使用權限，並依相關

規定禁止往後辦證權利。 

(五)如有任何問題，請致電分機 1602查詢。 

 


